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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_80_8A_E5_B9_BF_E4_c122_479536.htm 广东省政府于2003

年5月23日终于对早已引起广泛争议的《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

规定》第二十九、三十条进行了修改。 旧第二十九条：劳动

合同期满终止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用人单

位应按规定一次性发给劳动者生活补助费；修改为：对在本

单位转为合同制职工的1986年9月30日〈含本日〉以前参加工

作的原固定工〈含干部、下同〉其劳动合同期满时，用人单

位不愿以原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作为最低标

准续签劳动合同的，应按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一次性发给

生活补助费； 旧第三十条：生活补助费的发放标准按劳动者

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计算，每满1年，发给劳动者1个月的月

平均工资；满半年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不满半年的，发

半个月工资。月平均工资按劳动者合同解除前3个月劳动的月

平均工资计算；修改为：生活补助费标准为原固定工在本单

位工作年限每满1年补助一个月工资。月工资标准按本人原劳

动合同期满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计算，但本人月工资超过

所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的，按所在市上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300%计算。至此，条例的修改给此争议已久的

问题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如果考查上述二条文的制定依据

和历史来源，我们就会发现，广东省政府对该二条文的修改

有其法律上必然性和实际中及时性。 一、对于劳动合同期满

或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后，终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否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助，不同的法律、法规有



不同的规定： 1995年起实施的《劳动法》规定，企业在合同

解除时应当承担经济补偿金义务，但并没有规定在合同终止

时要支付生活补助费。《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可以不支付”。但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和据此制定的《广东

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规定，劳动合同终止后，用人单位不

续订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发给劳动者生活补助费。也

因如此，不少人认为《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的规定与

《劳动法》和《意见》在支付生活补助费问题上相互抵触，

这也是导致无论是审判实践中还是在法学理论的探讨上都存

在不同做法和争议的主要原因。根据《立法法》规定的立法

原则，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否则该规定无效。 二、

关于合同终止发放生活补助费问题是源自国务院制定《国营

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起初只是针对国有企业，

并不针对“三资”企业等其它企业。《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

规定》将此规定延续到广东省内的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

所有企业。《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关于合同终止生活

补助费问题的第二十九、三十条就是根据《国营企业实行劳

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制定。1995年1月24日劳动部办公厅《关

于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若干问题的请示》复函答复广东省劳

动厅：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问题，在《国营企业实

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废止以前，可以继续执行其中关于

劳动合同终止后发给生活补助费的规定。2001年10月6日国务

院决定废止《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该规定

的废止使《广东省劳动合同管理规定》关于合同终止生活补

助费问题的第二十九、三十条失去了法律依据。同时随着我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外投资不断增长，“三资”企业等非

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数量的不断增大.劳动生活补助费将越来越

成为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的沉重的额外负担，这不利

于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进一步引进外资。 因此无论从立法

原则、法律依据，还是从现实情况看，《广东省劳动合同管

理规定》关于合同终止生活补助费问题的第二十九、三十条

的修改都将是必然所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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